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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意为“巴结、讨好”；俗，意为大众的、通行的。媚、俗二字合在一起指迎合世俗的行

为。  

  在大众传播领域，媚俗是指媒体迎合受众的传播行为。即：媒体为迎合广大受众的视听心

理而降低文化产品的审美水准和道德水平，弱化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此外，在大众传播领

域，媚俗还意味着媒体的跟风传播行为，即：媒体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通常要考虑大多数媒介

的做法，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潮流之中。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年代里，传媒的媚俗化传播随处可见：报刊、杂志日益消闲化、市场

化。追求轻松娱乐的新式新闻的写作手法风靡一时；各种热点新闻被众多媒体炒得火爆；社会

新闻、娱乐新闻成为争夺读者眼球的常规武器；广播电视上则盛行戏说风、娱乐风。《戏说乾

隆》、《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宫廷剧演一部火一部，收视率之高令人咂舌；谈

话类节目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佳宾的身高、体重、生活隐私成了主持人谈论的最好话

题。消闲娱乐是广播电视的重要功能，各种演播室娱乐节目、晚会节目、竞猜节目，为娱乐而

娱乐，光声电手段花样翻新，故弄玄虚，出洋相、捉弄人……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同样，

传媒媚俗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我国转型期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根源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社会环境及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最深刻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公众首先看到的是物的巨

大发展。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众长期被压抑的物质享受欲望和消费冲

动。这种情境使人容易失去理性，变得浮躁起来，就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除了追求一些有

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外，不想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他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

必须立即使他满意，即使是精神生活也必须服务于他的短暂快乐。”  

  从文化的角度看，与社会转型相应的，是大众文化的风靡于世。它是指以文化工业为特

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者、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  

  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去满足以往受挤压的文化欲

求。对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说，高雅文化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他们更多地关注细腻的

生活实感、市井常谈、闺房碎语，不避琐碎，喜爱离奇，在每一次文化“投入”之中宣泄一下

平日郁结心头的种种劳顿与烦恼的生活感受，暂时放松一下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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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沉溺于香艳刺激的社会、娱乐新闻，为言情戏中嬉笑打乐、张狂突奔的“格格”而痴

迷癫狂。  

  转型期中的社会环境、文化因素为传媒的媚俗化传播造就了广阔的市场。  

  受众的心理需求  

  根据人格结构分析，受众具有接受媚俗化传播的渴望。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受众作为个

体，其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是其最原  

  始的部分，它由“唯乐原则”支配，它所支配的行为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自我”与

“超我”由“本我”逐渐分化而来。“自我”是在“本我”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的现实世界相互

接触，从而在适应现实环境中形成的，它受“现实原则”支配。“超我”则是个人在社会化过

程中将社会规范、道德标准、价值判断等内化的结果，即平常所说的良心、理性。“本我”追

求享受，“自我”受到现实的限制，“超我”则评价是非善恶。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得不放弃一些“本我”的欲求，而受“自我”与“超我”的限制。

但是这些欲求不会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消失。只是被暂时掩盖，一旦有了实现的可能，“本我”

就会积极收复失地。换言之，“本我”的因素导致受众有接受媚俗化传播的欲望，渴求传媒提

供此类信息，帝王剧、喜剧正是迎合了受众的“本我”才得以盛行的。  

  媒体的利益动机  

  进入市场经济后，新闻界提出了媒介“既是喉舌，又是产业”这一理念。随着机构改革的

深入发展，很多媒体也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向了企业化经营，由过去的向市长要钱，转为向市

场要钱。如何创造效益，维持本单位的正常运转和扩大再生产，成了媒体老总日常工作、思考

的头等大事。挖掘媒体的“注意力经济”成为新闻从业人员追求的目标。  

  分析媒介产品的产销过程不难看出，媒介行业具备成为一个产业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有走

向大众化、媚俗化的利益驱动力。  

  首先，媒介产品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媒体具有媚俗化的天然本性。媒介产品和服务可以长期

或同时被多个消费者使用。媒介产品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媒体具有了规模经营的可能性。从成

本角度来考虑，媒体规模越大，分摊到单个产品上的创作成本越小，越容易形成规模效益，媒

介产品的公共物品特性支持媒介以庞大规模运作，使媒介产品的多样化压力非常小，媒介产品

的大众化成了大势所趋。  

  其次，媒介产品的双向销售使媒体具有媚俗化的利益驱动力。在媒介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存

在着两次销售。第一次销售是指受众通过交纳订阅、视听费而获得接触媒介产品的权利。第二

次销售是指媒体在吸引受众关注的基础上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打包”后出卖给广告客户。因

此，曹鹏博士在论述媒介具有成为一个赢利行业的先天优势时就以此作为一个有力证据。但是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优势是建立在媒介产品适应受众的需求，能吸引广大受众的基础之上

的。否则，一切将只能成为空谈。  

  在媒介产品的双向销售过程中，广告主和受众都是媒体的客户，但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

——受众。受众在文化方面的特殊兴趣引领着媒体传播的趋向，迎合受众，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意味着获得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渴求驱使着各家传媒尽力使自己所传播的文本能让受众产

生阅、听行为。其最终结果是，传媒有意识地进行针对受众“本我”需要的媚俗化传播。  

  其它利益集团的影响  

 



  传媒的媚俗化倾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但传媒有传播的利益动机，受众有接受的心

理基础，它的产生与一些个人、团体、广告客户的利益需求也不无关系。  

  现在有很多企业把通过策划新闻事件，进行新闻炒作，进而取得轰动效应当作树立企业形

象的一条捷径。  

  广告商对媒体宣传导向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他掌握着媒体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媒体的生

存与否。而广告商投资于媒体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个媒体能否吸引受众，能否为他的投资带来最

大的利益回报。在这里，吸引受众不但是媒体的运营目标，更是广告商的利益指向。  

  综上所述，大众传播媚俗化倾向的产生不但符合受众心理需要，满足媒体利益要求，更能

使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传媒媚俗化在满足一些团体、个

人利益需求的同时给整个社会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媚俗化的传播也无力担负引导大众文化走向精制化，营造健康合理消费的舆论氛围，呼唤

公众良知，树立公德意识等职责。在这里，大众传播的提供娱乐功能压制了传媒的其他社会功

能。  

  一个媒体的各种功能得不到合理均衡发展的传播环境是不能被称之为健康的，商品性也不

是信息产品的惟一特征，如何协调媒介产品商业性与意识形态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媒体各

种社会功能的健康、均衡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的重要问题。 

■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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